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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 古越龙山 编 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3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７０％

以上。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４５

，

８８８

，

３１７．６５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８２

元（按新股本计算为

０．０７２

元）

三、预计业绩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的原因说明

在有效实施成本控制的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实现酒类

销售收入和利润较大幅度的增长及公司湘家荡地块收储补偿款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简称：

ＳＴ

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４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无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

２７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价格触及涨幅限

制，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咨询得到回复， 在未来三个月内无影响股价的应披

露未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对我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事项外，在可预计的三个月

内，本公司没有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达成与该事项有关的书面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９４ ９００９４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源

＊ＳＴ

华源

Ｂ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１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本公告日起，本公司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变更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愚园路

１１０７

号

１

号楼

２０３

室（邮编

２０００５０

）

电 话：

０２１－６２４０６５７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２４０６５７５

电子邮箱：

ｓｈｈｙｇｆ＠ｗｏｒｌｄｂｅｓｔ．ｓｈ．ｃｎ

特此公告。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８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贵州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关

于转发

＜

关于贵州省

２０１０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申请的复函

＞

的通知》

（黔科通［

２０１０

］

１１０

号），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获得了《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０５２０００００４

，证书记载的发证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

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后，可申请享受三年内减按

１５％

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经贵州省地方税务局下发的黔地税函〔

２００９

〕

５９

号《关于贵州赤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

１５％

税率的批复》，确认本公司符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国

税发

＜２００２＞４７

号）文件规定， 同意本公司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公

司享受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因

此，上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业绩，但将

对公司其他有效期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公司将尽快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O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１

股票简称：恒源煤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６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恒源

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７

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２００

万股新股，核准文件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

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祝朝刚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７－３９８２１４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７－３９８２２６０

２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孔晗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６０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６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

水路

２６３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４０

，

７１５

，

４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６４．１７％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

项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道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决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原料资金办理银行授

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业集团”）系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加工、销售水稻、大米。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收购原

料水稻

２３９

万吨，按每吨平均价格

２

，

６００

元计算，需资金

６２．１

亿元，其中拟向银

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５５

亿元。

经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行直属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光大银

行哈尔滨上游支行、深圳发展银行珠海分行等协商，同意为米业集团办理一

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５５

亿元，

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２００９

年米业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６８

，

９２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２

万元；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米业集团资产总额

４６１

，

２４８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９７

，

８３８

万元，

净资产

６３

，

４１０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

定。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５５

亿元，本议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１

，

１４０

，

７１５

，

４２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为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收购原料资金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

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垦麦芽”）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主营业务为加工、销售麦芽。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预计收购原料大麦

１０

万吨，按

每吨平均价格

１

，

６５０

元计算，需收购资金

１．７

亿元，同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

金

４

亿元，两项合计共需资金

５．７

亿元。 其中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

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５．５

亿元。

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动力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和兴支行、 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等协

商，同意为龙垦麦芽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

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５．５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２００９

年龙垦麦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

，

９３３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７

，

３９８

万

元；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龙垦麦芽资产总额

１５５

，

６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０

，

５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５

，

０７６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

定。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５．５

亿元，本议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１

，

１４０

，

２６２

，

１２１

股，反对

４５３

，

３０７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９９．９６％

。

三、关于为北大荒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粮食产品和生产资料资金

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大荒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亚公司”）目前尚系公司控

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粮食收购、经销等。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预计经销粮食

８０

万吨、生资建材

２２

万吨，需采购资金

３２

亿元，其中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

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１６．５

亿元。

经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直属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韩亚银行哈尔滨分行、中国

光大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等协商， 同意为鑫亚公司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

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１６．５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

２００９

年鑫亚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

，

４８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５９

万元；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鑫亚公司资产总额

６１

，

７２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５６

，

０８９

万元，净

资产

５

，

６４０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

定。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１６．５

亿元，本议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１

，

１４０

，

７１５

，

４２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岳晓峰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磁卡 编号：临

１０－０１８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多功能会议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阮强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出席了大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６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１１

，

６０９

，

２７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６１１２７１０４７

股的

３４．６２％

。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和提名委员会提议，拟选举产生公司新一届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９

人组成，其中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本次选举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情况如

下：

１

、选举阮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选举刘金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选举郝连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选举蔚丽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选举尹宏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选举常建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选举漆腊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选举王爱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选举侯欣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拟选举产生公司新一届监事会。 本次选举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情况

如下：

１

、选举李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选举赵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选举邓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选举王俊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选举高勇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１６０９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熊凯律师见证并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磁卡 编号：临

１０－０１９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

公司多功能会议厅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阮

强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

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推选阮强为公司董事长的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磁卡 编号：临

１０－０２０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会议由监事李梅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票同

意、 票弃权、 票反对形成了推选李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决

议。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厦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７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半年度报告

全文第七（六）

５

（

２

）项“预付款项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及第七（六）

１０

（

１

）项

“固定资产情况”中的数据填报有误，已作相应的修改，具体更正如下：

５

、预付款项：

（

２

） 预付款项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ＡＵ ＯＰ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客户

９７，３７３，０７１．７２ １

年以内 货款未结清

ＣＨＩＭＥＩ ＩＮＮＯＬＵＸ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客户

３４，４１１，９４８．６１ １

年以内 货款未结清

厦门经济特区湖里供电公司

３，６２３，６３８．０７ １

年以内 电费未结清

ＷＯＲＬＤＳＨ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客户

１，７１３，１９４．６７ １

年以内 货款未结清

（

昆山

）

高展钢模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

８３３，９３４．９８ １

年以内 货款未结清

合计

／ １３７，９５５，７８８．０５ ／ ／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ＣＨＩＭＥＩ ＩＮＮＯＬＵＸ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客户

３４，４１１，９４８．６１ １

年以内 货款为结清

厦门经济特区湖里供电公司 客户

３，６２３，６３８．０７ １

年以内 电费未结清

（

昆山

）

高展钢模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

８３３，９３４．９８ １

年以内 货款为结清

上海活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客户

７３０，０８０．００ １

年以内 货款为结清

厦门协晟源模具有限公司 客户

５７６，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加工费

合计

／ ４０，１７５，６０１．６６ ／ ／

１０

、固定资产：

（

１

） 固定资产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一

、

账面原值合计

５０８，８９９，７７２．７１ ４，０８６，６２９．２６ ６，７１７，２６５．３４ ５０６，２６９，１３６．６３

房屋建筑物

７２，１３１，３７８．７３ ０．００ ５４８，０５７．１８ ７１，５８３，３２１．５５

机器设备

２８３，１７２，４７８．１７ １，５３７，８０６．８４ １，７１８，３４９．０９ ２８２，９９１，９３５．９２

电子设备

１２３，５７０，１３２．８０ ２，０３８，６８６．７３ ２，０３８，０３６．９７ １２３，５７０，７８２．５６

运输设备

１３，５５３，０１９．８４ ４５８，６３７．５６ ２，２６７，０６３．５３ １１，７４４，５９３．８７

其他

１６，４７２，７６３．１７ ５１，４９８．１３ １４５，７５８．５７ １６，３７８，５０２．７３

二

、

累计折旧合计

３６５，７０５，７２４．５１ １２，１８４，６６１．９０ ４，０６１，６１７．０８ ３７３，８２８，７６９．３３

房屋建筑物

３０，５５６，００６．９１ ２，２４１，６１１．９５ ４７１，９６８．３９ ３２，３２５，６５０．４７

机器设备

２１５，９００，０１２．７９ ５，９８５，４４２．９９ ７９０，７６６．０６ ２２１，０９４，６８９．７２

电子设备

９７，４５３，４３６．４２ ３，３０４，６４８．３１ １，８０９，１１１．７９ ９８，９４８，９７２．９４

运输设备

１０，２２４，９５９．８７ １５６，８８２．５５ ８６６，４５６．６７ ９，５１５，３８５．７５

其他

１１，５７１，３０８．５２ ４９６，０７６．１０ １２３，３１４．１７ １１，９４４，０７０．４５

三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１４３，１９４，０４８．２０ １３２，４４０，３６７．３０

房屋建筑物

４１，５７５，３７１．８２ ３９，２５７，６７１．０８

机器设备

６７，２７２，４６５．３８ ６１，８９７，２４６．２０

电子设备

２６，１１６，６９６．３８ ２４，６２１，８０９．６２

运输设备

３，３２８，０５９．９７ ２，２２９，２０８．１２

其他

４，９０１，４５４．６５ ４，４３４，４３２．２８

四

、

减值准备合计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房屋建筑物

０．００

机器设备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电子设备

０．００

运输设备

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

五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４１，７５０，５２８．４１ １３０，９９６，８４７．５１

房屋建筑物

４１，５７５，３７１．８２ ３９，２５７，６７１．０８

机器设备

６５，８２８，９４５．５９ ６０，４５３，７２６．４１

电子设备

２６，１１６，６９６．３８ ２４，６２１，８０９．６２

运输设备

３，３２８，０５９．９７ ２，２２９，２０８．１２

其他

４，９０１，４５４．６５ ４，４３４，４３２．２８

本期折旧额：

１２

，

１８４

，

６６１．９０

元。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一

、

账面原值合计

５０８，８９９，７７２．７１ ４，０８６，６２９．２６ ９，５６０，３５４．９５ ５０３，４２６，０４７．０２

房屋建筑物

７２，１３１，３７８．７３ ０．００ ３，３９１，１４６．７９ ６８，７４０，２３１．９４

机器设备

２８３，１７２，４７８．１７ １，５３７，８０６．８４ １，７１８，３４９．０９ ２８２，９９１，９３５．９２

电子设备

１２３，５７０，１３２．８０ ２，０３８，６８６．７３ ２，０３８，０３６．９７ １２３，５７０，７８２．５６

运输设备

１３，５５３，０１９．８４ ４５８，６３７．５６ ２，２６７，０６３．５３ １１，７４４，５９３．８７

其他

１６，４７２，７６３．１７ ５１，４９８．１３ １４５，７５８．５７ １６，３７８，５０２．７３

二

、

累计折旧合计

３６５，７０５，７２４．５１ １１，４４３，１０２．８０ ６，１６３，１４７．５９ ３７０，９８５，６７９．７２

房屋建筑物

３０，５５６，００６．９１ １，５００，０５２．８５ ２，５７３，４９８．９０ ２９，４８２，５６０．８６

机器设备

２１５，９００，０１２．７９ ５，９８５，４４２．９９ ７９０，７６６．０６ ２２１，０９４，６８９．７２

电子设备

９７，４５３，４３６．４２ ３，３０４，６４８．３１ １，８０９，１１１．７９ ９８，９４８，９７２．９４

运输设备

１０，２２４，９５９．８７ １５６，８８２．５５ ８６６，４５６．６７ ９，５１５，３８５．７５

其他

１１，５７１，３０８．５２ ４９６，０７６．１０ １２３，３１４．１７ １１，９４４，０７０．４５

三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１４３，１９４，０４８．２０ １３２，４４０，３６７．３０

房屋建筑物

４１，５７５，３７１．８２ ３９，２５７，６７１．０８

机器设备

６７，２７２，４６５．３８ ６１，８９７，２４６．２０

电子设备

２６，１１６，６９６．３８ ２４，６２１，８０９．６２

运输设备

３，３２８，０５９．９７ ２，２２９，２０８．１２

其他

４，９０１，４５４．６５ ４，４３４，４３２．２８

四

、

减值准备合计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房屋建筑物

０．００

机器设备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１，４４３，５１９．７９

电子设备

０．００

运输设备

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

五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４１，７５０，５２８．４１ １３０，９９６，８４７．５１

房屋建筑物

４１，５７５，３７１．８２ ３９，２５７，６７１．０８

机器设备

６５，８２８，９４５．５９ ６０，４５３，７２６．４１

电子设备

２６，１１６，６９６．３８ ２４，６２１，８０９．６２

运输设备

３，３２８，０５９．９７ ２，２２９，２０８．１２

其他

４，９０１，４５４．６５ ４，４３４，４３２．２８

本期折旧额：

１２

，

１８４

，

６６１．９０

元。

特此公告，并因由此而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以歉意。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９

股票简称：

＊ＳＴ

建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４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及收到法院受理应诉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补充部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的编号为：

临

２０１０－２３

号“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的公告全文中的第一项有关内容补充如下：

１

、本次诉讼或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收到中电科

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通知，他们已向法院对本公司提起诉讼，诉求如下：

原告：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京天地开泰经贸公司、被告二：北京北广移动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三：海南

中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被告四：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五：华

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诉讼请求

１

、判令解除《委托采购总合同》（合同编号：

ＣＢＹＧ０８００１

）、《工业产品购销合同》（合

同编号：

ＣＢＹＧ０８００１－１

）、《物资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ＣＢＹＧ０８００１－１Ｃ

）、《物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ＣＢＹＧ０８００１－ＩＳ

）；

２

、判令被告一返还货款

１９９９．８

万元，利息

９７．３８７５

万元（利息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暂计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按同期人民银行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计

２０９７．１８７５

万元；

３

、 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全部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

１０３．９９２

万元， 支付违约金

１４０７．４３６８

万元（违约金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暂计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按

２１０３．７９２

万元每日

１‰

的标准计算）合计

３６０８．６１６３

万元；

４

、判令被告三 、四、五对被告一被告二的全部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５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诉讼保全费用）。

法院受理应诉部分：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诉以上被

告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受理情况如下：

一、本次应诉的基本情况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０

）宁商初字第

２９

号、民事裁

定书（

２０１０

）宁商初字第

２９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宁商初字第

２９

号之二、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二、法院裁定情况

法院裁定内容如下：

本院为了确保案件审理的正常进行和判决的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查封北京天地开泰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北广移动传媒有限公司、海南中谊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价值

３６００

万的财产或冻结其相应的银行存款。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执行。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有可能会给公司本期利润及后期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本公司将密切关注

此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２．

法院民事裁定书

３．

法院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４．

法院举证通知书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９

证券简称：

＊ＳＴ

建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５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一、本次执行裁定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９－１８

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通知书（

２００９

）西

执字第

４３６２

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核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对我公司的“执行裁定”是因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分别两次为参股公司铁通华夏电信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北京公主坟支行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所造成连带责任，具体情况如下：

１

、被担保单位：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２

、保证担保单位：

①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⑵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⑶

何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个人保证担保合同）

３

、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４

、担保期限：

１

年

５

、贷款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６

、担保金额：人民币共计：

４７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７

月分别两次担保）

三、执行裁定情况

法院送达本公司“执行裁”定书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被执行人：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

即日内履行该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据此，

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

第（十一）项、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和（第二

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１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并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相应银行存款；

２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执行

费及执行中实际支出费用的相应银行存款；

３

、采取以上措施后，仍不足以清偿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则依法扣留、提取被执行人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

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本裁定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四、法院执行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就该项执行裁定与法院执行庭取得了联系，目前法院的执行情况是：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法院向北京市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并

对本公司名下的北京市通州区群芳中二路的商铺进行了查封、冻结。冻结期间，上述房产

不得办理抵押、过户、买卖等手续；（该项裁定法院近日送达本公司，该项目现正常经营）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法院冻结查封了原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强先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紫玉

山庄别墅；

３

、 法院目前在继续查找主债务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公司的资产及其他连带责任人

的资产；

４

、本公司目前尚不确定今后是否有其他的诉讼情况。

五、本次法院执行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目前尚不知铁通华夏电信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北京公主坟支行借款

４７７０

万

元的去向。 本次法院执行仲裁将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产生很大影响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法院送达回证

２

、法院执行裁定书

３

、协助执行通知书

４

、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